
 

 396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5 期 院會紀錄

396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5 期 院會紀錄

管制區地方政府積極查察工廠或封閉空間內水井存在及使用狀況，以及加強地下水管理與管

制，經濟部亦於 102 年 5 月函頒「地下水管制區工廠內水井查察與處置作業原則」，並以彰

雲嘉南屏等地方為重點實施區域。 

三、又，由於 103 年豐水期降雨狀況不理想，各地水情嚴峻，經濟部自 103 年 12 月開始，已召開

6 次「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會議」，且為籲請地層下陷之地方政府妥為因應水情，加

強地下水管理管制工作，於本（104）年 1 月召開「103 年地層下陷檢測成果說明及 104 年地

層下陷防治工作研商會議」研商相關防治策進作為；行政院農委會亦於地層下陷嚴重區位依

據「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及「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

辦理包括轉（契）作旱作物、輔導溫網室設置及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計畫等加強節水節能措施

，期望藉由調整農民耕種習慣，降低農業抽用地下水量，兼顧農民收益及國土安全。 

四、此外，未停灌之彰化及雲林地區，彰化水利會灌區第 1 期稻作區之濁水溪系統插秧進度已達

96%、烏溪系統已達 68%；雲林水利會灌區已完成插秧，目前已度過用水高峰期，暫無缺水之

虞；嘉南水利會本年第 1 期稻作及春季第 1 次甘蔗雜作灌溉，以間斷灌溉、減水深及提早結

束供灌以節省用水，並加強利用有效雨量，自本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水稻灌溉間斷供水 3 天

，節省水量 330 萬噸蓄存於曾文水庫。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政府推動加薪相關法案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50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4-46） 

邱委員就政府推動加薪相關法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依「公司法」第 235 條規定，公司章程應明定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惟據國際會計準則規定，

員工分紅應列為公司薪資費用，不應列為盈餘分配項目，以免影響股東權益，此即員工分紅

費用化之精神。為配合員工分紅費用化及國際會計準則規定，此次擬刪除「公司法」第 235

條第 2 項「公司章程應訂明員工分配紅利之成數」規定。另「勞動基準法」及「工廠法」業

訂有公司有盈餘應與勞工分享之宣示性規定，為使企業利潤合理分配勞工，此次修法擬透過

增加處罰規定，強化其執行效果，期對提升勞工薪資有正面助益。 

二、企業盈餘之查核屬經濟部權責，有關未來相關部會之配合，按「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向金管會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

報告。因此，公開發行公司盈餘查核所需之資料，可由該會配合提供；另按「所得稅法」規

定，公司有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義務，爰其餘公司盈餘查核所需之資料，可由財稅機關配

合提供。 

三、為加強落實勞動檢查，改善國內勞動環境，勞動部將依「建構勞動條件檢查體系保障勞工權益

人力因應計畫」，補助地方政府進用 325 名勞動條件檢查員，建構勞動條件檢查體系，達成

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動條件專業分工之目標；另該部已將「104 年勞動條件檢查實施計畫」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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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政府據以辦理。未來，加薪相關法案修正通過後，公開發行股票公司應提出具體利潤

分享計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勞動部將配合加強勞動檢查，以維護勞工權益。 

四、為鼓勵中小企業積極調高本國籍現職基層員工薪資水準，並與員工分享獲利，財政部業配合經

濟部推動修正「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條文，訂定有關加薪費用加成減除之租稅優

惠，針對中小企業非因法定基本工資調整而增加支付上開員工薪資金額之 130%限度內，得自

增加薪資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另經濟部將於近期邀集相關機關，研商「中小企業

發展條例」第 36 條之 2 基層員工加薪費用加成減除稅式支出評估之財源籌措方式。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保障外籍家事勞工在臺工作之薪資、

工時及休假等勞動條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7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75） 

邱委員就保障外籍家事勞工在臺工作之薪資、工時及休假等勞動條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

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受僱於個人之家事勞工，係在家庭從事看護、照料家庭成員起居、處理家務等工作，其工作形

態、休息及工作時間與受僱於事業單位之勞工明顯不同，適用「勞動基準法」有窒礙難行之

處。現行外籍家事勞工在臺工作之工資、休息、休假等勞動條件，係由外籍家事勞工與雇主

雙方於外籍家事勞工來臺前合意協商訂定勞動契約，予以規範。 

二、有關印尼政府要求我國調增印尼在臺家事移工之薪資、降低工時、提供獨立宿舍一節，僱用看

護工之家庭屬弱勢者不在少數，除給付看護工薪資外，尚須負擔被照顧者之醫療照護費用，

若依印尼政府要求，勢必加重家庭經濟負擔。勞動部前已函復印方表示，家事勞工薪資調整

，涉及我國 20 餘萬名雇主權益，屬重大社會關注議題，需凝聚社會共識，審慎研議。另目前

外籍家庭看護工因工作性質而與雇主同住，工資多以每月 1 萬 5,840 元訂約，並由雇主提供膳

宿。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實物給付屬工資之一部分，目前外籍家事勞工每月工資併計雇

主提供膳宿費用，已與基本工資差異不多。勞動部規範雇主應依外籍勞工生活管理計畫書，

妥善安排其居住事宜，並未限制不得在外居住。惟外籍家庭看護工如不與雇主同住，需自行

負擔在外膳宿及交通費用，恐增加其工作不便與經濟負擔。針對印尼政府所提有關工資、工

時及休假等訴求，勞動部將持續與該國溝通協調；另為因應印尼可能停止對臺輸出勞工，該

部除加強保障外籍家庭看護工勞動權益外，並已採取開發外勞新興來源國、重新引進越南家

庭看護工、發展長期照護人力減少依賴外勞等措施。 

三、為健全長期照護服務體系之發展，「長期照護服務法」草案已兼顧服務品質與資源發展，期保

障弱勢接受長期照護服務之權益。該草案內容涵蓋人員管理、機構管理、受照護者權益保障

、服務發展獎勵措施四大要素，明定個人看護者係指以個人身分受僱，於失能者家庭從事看

護工作者，包括本國看護工及外籍看護工。 

四、依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規劃，外籍看護工係屬補充人力，目前於貴院審議中的「長期照護服務法


